
新能源器件与界面科学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新能源器件与界面科学江苏高校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实验

室”）的建设和运行管理，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和服务产业发展水平，根据《江苏省

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实验室以新能源器件设计开发与界面科学基础研究为核心，聚焦新

型电池材料、高效能源转换器件、表界面调控技术等方向，服务国家“双碳”战略

和江苏省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。 

第三条 实验室坚持“开放、协同、创新、引领”的运行机制，建设成为具有国

际影响力的新能源领域科研平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。 

第二章 管理体制 

第四条 实验室实行“依托单位领导、学术委员会指导、实验室主任负责”的管

理体制，接受江苏省教育厅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监督考核。 

第五条 设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，由国内外新能源领域知名专家 7-11 人组

成（校外专家占比≥2/3），负责审议实验室研究方向、发展规划、开放课题立项

及重大成果评价。 

第六条 实验室主任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聘任，须具备高级职称、卓越学术

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，全面负责实验室科研、队伍建设及日常管理。副主任协助

主任分管专项工作。 

第七条 依托学院设立实验室管理办公室，配备实验室秘书，负责科研档案

管理、设备维护、开放运行等事务性工作。 

第三章 研究方向与任务 

第八条 主要研究方向： 

（1）宽温域新能源器件多尺度界面设计与性能优化； 

（2）复杂气象条件下新能源材料工艺改进及器件性能研究； 

（3）复杂环境下新能源器件先进表/界面技术在工程领域中的应用研究。 

第九条 核心任务： 



（1）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及企业横向课题； 

（2）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，推动技术转化； 

（3）构建“本-硕-博”贯通的新能源领域特色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； 

（4）定期举办学术会议，建设开放共享的科研数据平台。 

第四章 人员管理 

第十条 实行“固定编制+流动岗位”制度，固定人员包括学术带头人、青年科

研骨干及技术人员，流动人员含客座研究员、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等。 

第十一条 推行“PI 负责制”，团队负责人享有科研自主权，同时对团队成果

质量、经费使用合规性负责。 

第五章 开放与交流 

第十二条 每年设立不少于 5 项开放课题，资助校外科研人员围绕实验室重

点方向开展研究，课题周期 1-2 年，成果需标注实验室署名。 

第十三条 实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预约制度，校内外用户可通过线上平台预

约使用，收费标准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每年举办“新能源器件与界面科学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学术年会”，

定期组织青年学者论坛、产业技术对接会等交流活动。 

第五章 经费与设备管理 

第十五条 经费来源包括省财政专项拨款、学校支持经费、横向课题收入及

社会捐赠，实行专户管理、独立核算，支出范围需符合国家及学校科研经费管理

办法。 

第十六条 实验室设备纳入学校仪器设备共享平台，建立使用登记、维护保

养档案。 

第六章 考核与评估 

第十七条 实行年度自查与周期评估相结合： 

（1）每年定期提交年度进展报告，完成管理部门的年度考核； 

（2）按规定接受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绩效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资源配置依

据。 



第八章 附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管理办公会负责解释，未尽

事宜按上级管理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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